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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4 日经济法基础考情分析
第一章 总论

【涉及考点】法律行为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以法律关系主体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人们有意识的活动。

标准 分类

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 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 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

是否通过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行为（订立合同）与非表示行为（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

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数量 单方行为（遗嘱、行政命令）与多方行为（订立合同）

是否需要特定形式或实质要件 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

主体实际参与行为的状态 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

第二章 会计法律制度

【涉及考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总会计师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要求：

（1）实行“学分”制管理。

（2）每年不少于“90 学分”，其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分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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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教育学分“全国”范围内，“当年度”有效，不得结转以后年度。

第三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涉及考点 1】票据的概念、种类、当事人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背书后，被背书人成为票据新的持有人，享有票据的所有权利。

【涉及考点 2】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总会计师

【题型】判断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不准以任何理由压票、任意退票、截留挪用客户和他行资金；不准无理拒绝支付应由银行

支付的票据款项；不准受理无理拒付、不扣少扣滞纳金；不准违章签发、承兑、贴现票据，套取银行资金；不

准签发空头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办理空头汇款；不准在支付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路畅通；不

准违反规定为单位和个人开立账户；不准拒绝受理、代理他行正常结算业务。

第四章 税法概述及货物和劳务税法律制度

【涉及考点 1】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确定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1）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2）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增值税专

用发票注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3）取得（开具）的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以农产品销售或收购发票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扣除率

计算进项税额；

（4）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涉及考点 2】增值税征税范围-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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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涉及考点 3】自产自用、委托加工应纳消费税的计算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

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1.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征消费税的，其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1-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

2.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征消费税的，其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1 -比例税率）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比例税率+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

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

加工费：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包括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不包括增

值税税款。

【涉及考点 4】增值税（销售额的确定+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确定+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题型】不定项选择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1.试点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可以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

2.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

完税凭证和符合规定的国内旅客运输发票。

纳税人 物品种类 适用税率或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
固定资产 适用 3%并减按 2%

非固定资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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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纳税人
固定资产

购入时未抵扣

过进项税额

（1）2009 年以前购入的固定资产；

（2）购入时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

税额的固定资产

适用 3%并减按 2%

购入时取得普通发票 适用税率

抵扣过进项税额 适用税率

非固定资产 适用税率

第五章 所得税法律制度

【涉及考点 1】

【题型】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前年度亏损（直接法）

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纳税调整金额（间接法）

【涉及考点 2】

【题型】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的扣除标准-其他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企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税部门规定的范

围和标准（5％）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分别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扣除。

【涉及考点 3】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综合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税收优惠+征收管理）

【题型】不定项选择题

【难易度】易

【知识详解】

1.劳务报酬所得适用 3 级超额累进预扣率。

应纳税所得额——采用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式：

①每次收入额≤4 000 元的：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800

②每次收入额＞4 000 元的：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1－20％）

预缴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综合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所得×（1－20%）

3.税收优惠

（1）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2）保险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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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工资

（4）个人转让自用“5 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

（5）储蓄存款利息

（6）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所得

①持股期限＞1 年：免征；

②1 个月＜持股期限≤1 年：减半征收；

③期限≤1 个月：全额征收；

④限售股解禁前取得的股息：减半征收。

（7）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

（8）彩票一次中奖收入“在 1 万元以下”

（9）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 800 元”

（10）“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

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11）储蓄存款、国债、股票的税务处理

转让 利息、股息

储蓄存款 —— 免征

国债 全额征收 免征

上市公司股票
非限售股 免征

持股期限＞1 年 免征

1 个月＜持股期限≤1 年 减半征收

持股期限≤1 个月 全额征收

限售股 全额征收 解禁前取得 减半征收

4.综合所得纳税期限

（1）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

税款；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2）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缴义务人的，由

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

第六章 财产和行为税法律制度

【涉及考点】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及其金额

【题型】单选题

【难易度】中

【知识详解】

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经当地税务部门确认，《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规定的扣除项目的金额，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 5%计算。对于

纳税人购房时缴纳的契税，凡能够提供契税完税凭证的，准予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予以扣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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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加计 5%的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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